
起草说明

为深入贯彻新发展理念，践行生态文明思想，全面落实

“节水优先、空间均衡、系统治理、两手发力”的治水思路，

尊重自然规律，以水资源承载能力为刚性约束，紧扣地方经

济社会发展需求和水资源开发利用实际情况，促进经济社会

发展与水资源承载能力相协调，我局组织起草了《中宁县“四

水四定”建设实施方案（送审稿）》，以下简称《实施方案》。

现就起草工作说明如下：

一、起草《实施方案》的目的意义

《实施方案》是各级人民政府落实“四水四定”的重要

抓手，在分析县情与水资源开发利用现状的基础上，查找水

资源开发利用中存在的问题，科学预测经济社会发展与用水

需求，制定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考核目标与重点任务，明确

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主攻方向、建设目标以及工程项目举措，

对各项建设任务按照职责进行分工，推进各项工作任务如期

达到目标要求。

二、起草《实施方案》的思路

《实施方案》坚持以水定城、以水定地、以水定人、以

水定产原则，深化细化《宁夏回族自治区“四水四定”实施

方案》措施任务，按照自治区水利厅《关于开展全面落实“四

水四定”方案试点示范工作的指导意见》和《县级“四水四

定”试点示范建设实施方案编制指南》要求，编制了《中宁



县“四水四定”建设实施方案（送审稿）》。

三、起草《实施方案》征求意见情况

《实施方案》于 2023 年 11 月 21 日向县发展和改革局、

农业农村局、园区管委会及各乡镇等单位公开征求意见，于

4 月 2 日邀请水利厅专家进行审查，并根据反馈意见进行了

修改完善。

四、《实施方案》的主要内容

《实施方案》提出主要指标 28 项，重点项目 44 项，规

划了包含工业节水、城乡生活节水、非常规水利用、生态修

复等建设任务，是中宁县实施深度节水控水、强化用水过程

管理、促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的重要技术文件。主要内容

如下：

一是明确了《实施方案》2024-2025 年重点考核指标以

及落实措施，对各建设项任务按照职责进行分工，规定了各

项任务完成时限。

二是提出全县要严格落实“四水四定”，按照《实施方

案》规划的工程、技术等方面从“以水定城、定地、定人、

定产”、以及水生态环境方面，严格水资源管理、深化体制

机制改革，深入实施农业节水领跑、工业节水增效、城镇节

水普及、科技创新引领、监管能力提升等重点任务，落实责

任，加强监督，深入推进“四水四定”建设。

三是依据各部门职责分工，对园区管委会、水务局、农

业农村局、工业和信息化局、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等重点部门

单位明确了 24 项具体工作任务。


